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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聚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债权人对指定QQ号的确认书

广东聚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广东聚利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[案号：（2025）粤19破161号 ]，我方指定唯一的QQ号           加入“聚利公司破产清算群”[群号码：913556128]。该QQ号全权代表我方参与本案破产清算事务，权限包括但不限于接收人民法院和管理人的通知及相关文件、参加债权人会议及进行各类表决、代表我方发表意见等一切与本案破产清算相关的事务，我方予以认可并愿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
特此确认。
         债权人（签名/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说明：如债权人是个人的，则需本人签名并按指模；如债权人是机构的，则需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签名并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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